
 

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书面审核意见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公司章程》和《公司审计委员会议事

规则》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审计委员会委员，认真审阅了公司提供的相关材料，

就相关事项发表如下审核意见： 

1、关于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的书面审核意见： 

经审核，我们认为：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公允的反映了公司 2023年度的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我们同意将《2023年年度报告》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书面审核意见： 

经审核，我们认为：公司出具的《2023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全面、客观、

真实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和运作的实际情况和有效性，公司财务报告及

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均不存在重大缺陷，我们同意将《2023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3、关于公司 2024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书面审核意见： 

经审核，我们认为：公司 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格式和内容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所披

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在报告期内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

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我们同意将《2024 年第一季度报告》

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4、关于续聘公司 2024 年度审计机构的书面审核意见： 

经审核，我们认为：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相关证券审计业

务资格，具有多年为上市公司审计的经验和能力，能够满足公司财务审计和相关专



项审计工作的要求，能够独立对公司财务状况进行审计，我们同意将续聘公司 2024

年度审计机构的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审计委员：康玉科、窦建卫、张俊民 

2024年 4月 15日 

 


